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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电信业务分类目录》是电信监管部门发放业务经营许可、

开展市场监管的依据，是经营企业规范经营行为的基础。目录的含义

 对电信业务进行分类管理，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同时也符

合我国对不同业务管理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国家对电信业

务经营实行分类管理，并授权我部根据实际情况对目录进行

调整。

目录的政策作用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的分类依据

 试办电信新业务的参考

 管理市场经营行为的依据

目录的重要性



历次修订的背景及重点

2000年9月，随同《电信条例》颁

布施行

2001年6月
第一次调整

2000年第一版

2003年3月
第二次调整

旨在满足当时破除垄断、鼓励竞争

以及履行我加入WTO承诺表的需要

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电信市场竞争、

满足WTO对外谈判的需要

•两次目录调整，较好地体现了

国务院电信体制改革精神，适

应了我国电信市场对外开放，

电信网络技术和业务市场发展，

以及电信市场监管的客观要求,

为发展电信业务，繁荣电信市

场，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市场

竞争，适应WTO对外开放发挥

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2015年版本

电信企业全业务经营、全方位竞争

三网融合持续推进

未来电信市场开放需求

互联网信息服务能力提高

新技术新业务出现

•从2008年开始修订



本次修订的指导思想

• 有利于促进电信业务繁荣和发展，更好地发挥电信业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作用；

• 有利于推动业务创新，规范业务经营，维护电信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

• 有利于保障电信业务经营者和用户的合法权益；

• 有利于《目录》调整的平稳过渡和可操作性。



本次修订的过程

2007年

2008年

2009年-2010年

2011年-2013年

• 对电信业务的分类目录做了修改（未发布）
• 充分考虑了业务发展、网路演进、网路融合的因素，并充分考虑了加入WTO后的需求以及国家安全
• 并征求各运营商和管局的意见，据此进行了修改

• 7月启动修订
• 针对电信改革、运营商重组，全业务经营；原有分类目录过细
• 12月3日召开会议，广泛征求各司局、地方管局、运营商、SP意见

• 新技术新业务、3G牌照、互联网
• 三网融合发展

• 多次向部里相关局司、通信管理局、部电信研究院、
科技委、增值企业征求意见。

2014年-2015年 • 处理公示后意见。在商务部、广电总局等各部
委征求意见，国务院上会后正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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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录总体架构的调整

 维持基础电信业务的一、二类：

基础电信业务关系到电信网络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和国家网络信息安
全，将基础电信业务分成两类进行管理，基本满足当前以及未来国家电信改革发
展的需要，新目录仍维持原基础电信业务按一、二类的分类架构不变。

 调整增值电信业务的一、二类：

为更好的适应业务和市场发展需要，将原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和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所含业务子类重新调整、合并，确定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为基于设施和资源
类的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为基于公共应用平台类的业务。



关于目录增值电信业务类别的调整

 增值电信业务类别的调整：
明确了内容分发网络业务、编码和规程转换业务，并对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呼叫中心和信息服务
业务进行细化。

 其他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的类别：
•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VSAT）通信业务、固定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用户驻地网业务、网络托
管业务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

•通过转售方式提供的蜂窝移动通信业务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

 WTO减让表与目录中的增值电信业务对应关系：
•增值电信服务中，“在线信息和/或数据处理（包括交易处理）”和“电子数据交换”属在线数据处
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电子邮件”、“语音邮件”、“增值传真服务（包括存储与传送、存储与调
用）”属存储转发类业务；“在线信息和数据检索”属信息服务业务。



调整后框架：增值电信业务基本都有调整

电信业务

A. 基础电信业务 B.增值电信业务

A.1第一类基础
电信业务

A.2第二类基础电
信业务 内容分发网络业务

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

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

存储转发类业务

呼叫中心业务

信息服务业务

编码和规程转换

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

语音信箱

传真存储转发业务
X.400电子邮件业务

体现子类

修改为电
子邮件，

在线数据处理涵盖M2M业务

强调针对网络层的闭合用户群服务

增加虚拟主机托管

增加离岸呼叫中心

国内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业务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

新增业务

国内多方通信业务

新增业务

按照信息传递过程，分为五个子类：
信息发布平台和递送服务、信息搜索
查询服务、信息社区服务、信息即时
交互服务、信息保护和处理服务。



为何要将IDC业务、CDN业务、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等互联网相关业务纳
入新版《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明确规定电信活动是指“利用有线、无

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传送、发射或者接受语音、文字、数据、

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这一定义也符合国际电联对电信

业务的定义，得到国际公认。

IDC业务、CDN业务以及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等相关业务符合我国电

信活动的定义并且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的重要平台，对互联网上各种业务

的服务质量、用户权益保护、互联互通、网络信息安全等具有关键作用

。新版《目录》明确上述业务定义，有利于规范业务经营行为，鼓励业

务创新，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业务良性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明确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业务的表述？

近年来，随着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数据中心设施、利用

互联网实现资源灵活调配/共享/协作的相关业务不断创新业务形态。

为适应市场和业务的发展趋势，指导和促进相关业务创新，激发市

场活力，新版《目录》在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定义

中增加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业务的表述，进一步明确了上述业务属性范

围。



为什么内容分发网络业务单独列为一类业务？

当前，基于互联网提供的多媒体视频业务以及互联网电视服务需求

增长迅速，内容分发网络（CDN）作为一种新型网络传输结构，通过整

合内容资源，优化网络性能，大大提高互联网传输视频等内容与应用服

务的效率。

为适应此类技术和市场发展的新形势，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在

《目录》中单列出“内容分发网络业务”类别。明确了业务内涵，鼓励

有实力、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进入市场，共同推动该业务健康有序发展。



为什么细分呼叫中心业务？

近年来，我国呼叫中心业务发展迅速，其中离岸呼叫中心业务已逐

步成为离岸外包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进一步鼓励市场发展，适应对内对外开放的需求，将“呼叫中

心业务”细分为“国内呼叫中心”和“离岸呼叫中心”。



为什么对信息服务业务进行调整？

增值电信业务中“信息服务业务”是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也是市

场管理中的重点。当前，该业务以网络技术划分业务子类的方式已不适

应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此本次调整以业务的具体形态为基础，按照信息服务的组织、传

递等技术特征，将信息服务业务细分为信息发布平台和递送服务、信息

搜索查询服务、信息社区服务、信息即时交互服务、信息保护和处理服

务等5个业务形态，以更有针对性的推动业务创新，明确业务发展方向。



为支持民营资本进入电信业，《目录》做了哪些调整？

为推动电信市场开放，支持民营资本实质性开展基础电信业务经营，

我部开展了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和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

关于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目录》明确界定：“通过转售方式提供

的蜂窝移动通信业务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为未来具备条件的企业

申领相关业务经营许可奠定了基础。

关于宽带接入网业务，《目录》调整设立“网络接入设施服务业

务”，并在该类别下新增“有线接入设施服务业务”子类，为未来具备

条件的企业申领相关业务经营许可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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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数据中心

业务定义

数据中心是指利用相应机房设施，以外包出租的方式为用户的服务器等互联网或其他网络的相关设备提供发

放置、代理维护、系统配置及管理服务，以及提供数据库系统或服务器等设备的出租及其存储空间的出租、

通信线路和出口带宽的代理租用和其它应用服务。

业务分类

1、业务种类：空间出租业务：机位、机架、VIP 机房出租等业务。

资源出租业务：主机出租、虚拟主机等业务。

③资源协作业务：IAAS、PAAS(基于IDC基础设施之上，为开发者提供应用程序的开发、部署环境的服务平台)

2、运营范围的界定：出租土建、供电、消防、监控、制冷、安全防范等属于房地产出租范畴；若涉及出租IT设施（数据库
系统、机架、服务器、存储等），属于IDC经营范畴。
政府园区等单位若经营IDC业务，需取得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经营许可证，未取得许可证时仅限于房地产出租范畴经营。



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

云推送等特色
服务

PaaS服务
平台

用户需求

数据库、负载均衡等
服务

应用开发环
境

开发者社区（工具、材
料等）

应用运行环
境

CRM/ERP企业应用
开发

网站托管
网络应用开

发

国
内

国外

平台自身运行
信息

开发者或企
业信息

各种应用汇聚
数据

PaaS架构

数
据
中
心


数
据
中
心


数
据
中
心
n

PaaS服务
商

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业务是指利用架设在数据中心之上的设备和资源，
通过互联网或其他网络以随时获取、按需使用、随时扩展、协作共享
等方式，为用户提供的包括数据存储、互联网应用开发环境、互联网
应用部署和运行管理等服务。

业务分类

数据存储

互联网应用开发环境

互联网应用部署和运行管理

典型案例

涉及虚拟空间出租的IAAS服务

国内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云主机服务、云存储服

务

PAAS服务

国内供应商以大型互联网企业为主、软件企业

和电信运营商也有参与。



内容分发网络业务

业务定义

内容分发网络业务是指利

用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节点

服务器群组成流量分配管

理网络平台，为用户提供

内容的分散存储和高速缓

存，并根据网络动态流量

和负载状况，将内容分发

到快速、稳定的缓存服务

器上，提高用户内容的访

问响应速度和服务的可用

性服务



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

【案例枚举】 IP虚拟专用网络服务、 MPLS VPN等

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IP-VPN）是指经营者利用自有或租用的互联网网络资源，采用TCP/IP协议，
为国内用户定制互联网闭合用户群网络的服务。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主要采用IP隧道等基于TCP/IP的技术组建，
并提供一定的安全性和保密性，专网内可实现加密的透明分组传送。

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互联网接入业务（ISP）是指是指利用接入服务器和相应的软硬件资源建立业务节点，并利用公用电信基础
设施将业务节点与互联网骨干网相连接，为各类用户提供接入互联网的服务。用户可以利用公用通信网或其
他接入手段连接到其业务节点，并通过该节点接入互联网。

【案例枚举】 长城宽带、鹏博士、光环新网等公司面向企业客户提供的网站接入服务；
通过拨号接入、宽带/专线接入等方式或其它接入方式为普通上网用户提供的上网服务。



在线数据和交易处理业务

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是指利用各种与公用通信网或互联网相连的数据与交易/事务处理应用平台，通
过公用通信网或互联网为用户提供在线数据处理和交易/事务处理的业务。

电子数据交换业务和网络/电子设备数据处理业务



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

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是指通过多方通信平台和公用通信网或互联网实现国内两点或多点之间实时交互
式或点播式的话音、图像通信服务。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包括国内多方电话会议服务业务、国内可视电话
会议服务业务和国内互联网会议电视及图像服务业务等。

存储转发类业务
存储转发类业务是指利用存储转发机制为用户提供信息发送的业务。存储转发类业务包括语音信箱、电

子邮件、传真存储转发等业务。



呼叫中心业务

呼叫中心业务是指受企事业单位委托，利用与公用通信网或互联网连接的呼叫中心系统和数据库技术，
经过信息采集、加工、存储等建立信息库，通过公众通信网络向用户提供有关该企事业单位的业务咨询、信
息咨询和数据查询等服务。呼叫中心业务包括国内呼叫中心业务和离岸呼叫中心业务。

编码和规程转换业务
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业务是指在互联网上通过架设域名解析服务器和相应软件，实现互联网域名和IP地址的对应关系
转换的服务。域名解析服务包括权威解析服务和递归解析服务两类。权威解析是指为根域名、顶级域名和其他各级域
名提供域名解析的服务。递归解析是指通过查询本地缓存或权威解析服务系统实现域名和IP地址对应关系的服务。互
联网域名解析服务在此特指递归解析服务。



信息服务业务

信息服务业务是指通过信息采集、开发、处理和信息平台的建设，通过公用通信网或互联网向用户提供
信息服务的业务。
信息服务的类型按照信息组织、传递等技术服务方式，主要包括信息发布平台和递送服务、信息搜索查
询服务、信息社区平台服务、信息即时交互服务、信息保护和处理服务等。。

业务定义

信息服务分类（2003年版）

分为移动网信息服务、固定网信息服务
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两类

内容服务

娱乐/游戏

商业信息和定位信息

等

信息服务分类（2015年版）

仅分为信息服务（仅限互联网）和信息服务
（不含互联网）

 信息发布平台和递送服务

 信息搜索查询服务

 信息社区服务

 信息即时交互服务

 信息保护和处理服务



涉及到云计算业务的许可证管理规定

26

•IDC许可证（不含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分为省内IDC和跨地区IDC两类，均需通过我院的四项系统评测。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互联网资源协作业务

•IDC许可证（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分为省内IDC和跨地区IDC两类，均需通过我院的四项系统评测，其中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评测内容有所变化。

•CDN许可证分为省内CDN和跨地区CDN两类，需通过我院的三项系统评测（不含机房运行安全系统评测），

其中信息安全管理系统评测内容有所变化。

内容分发网络业务

互联网接入业务

•ISP许可证分为省内ISP和跨地区ISP两类，仍保留原有评测方式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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